
 

 

 

 

 

 

 

桐君阁发〔2012〕342 号           签发人：王小军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各公司（含分中心）： 

为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市场经营环境，加速流动资金周转，

有效控制销售债权风险，强化债权管理相关制度的执行力，特

制定《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请

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主题词：债权管理  考核办法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2012年 8月 8日印发   

  打印：卢骥        校对：李辛       （共印 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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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销售债权管理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债权管理，强化债权管理相关制度

的执行力，加速流动资金周转，按照货款回笼第一、风险预防

为主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检查和考核内容：授信客户信用限额管理、第三

终端非授信客户销售货款管理、销售客户管理、销售合同（协

议）管理、对账确权管理、销售单据管理。 

第三条  检查考核的依据为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相关债权

管理规章制度。 

第四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各公司、物流分中

心。                     

 

第二章  考核内容 

一、月度考核部分 

第五条  授信客户信用限额管理：  

1、医疗单位授信客户报股份公司初审后按集团公司终审

的额度执行。 

在不突破授信总额的前提下，单个客户超信用限额应严格

按桐君阁发〔2008〕43 号文件规定：“确需超信发货的必须填

报《医疗单位超信用限额申报表》并按下述规定审批后执行。

单个医院非突发事件发货超过授信额 30％以内（含 30％）经

本公司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后执行，超过 30-50％（含 50%）的

由公司第一负责人审批签字后执行。超过 50％进行申报变更

信用额度”。 

属于信誉良好的三级医疗单位和招标医疗单位的首营销

售客户，可填报《首营医疗单位信用限额申报表》，向股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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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申请信用额度。此额度的考核期为三个月，股份公司可根据

执行情况随时调整或撤销。各公司也应根据该医疗单位的合作

情况及时取消或在三个月后向股份公司增报其信用限额。 

2、第三终端外部零售药房、个体诊所、连锁公司（年销

售在 5万元以上）授信申请报股份公司初审后按集团公司终审

的额度执行。 

3、集团品种商业调拨授信客户报股份公司初审后按集团

公司终审的额度执行。 

4、资产抵押授信客户应按规定进行调查、申报、审批，

经集团公司相关部门审核抵押的合法有效性后，按股份公司审

批额度执行，同时抵押权证在抵押期间不得外借，应在抵押期

限到期前一个月结清货款。 

第六条  第三终端非授信客户销售货款管理：  

非授信的外部零售药房、个体诊所、连锁公司、医院客户

管理： 

1、应做到现款现货或货到付款。 

2、销售人员所收的销货款必须当天存入公司指定账户，

确因特殊情况（收现金后储蓄单位已下班）应不得超过二天，

销售人员所收货款应按时、如实上交。 

3、每月 25 日，每年的 6 月 30 日，12 月 31 日的应收货

款必须清零。 

第七条  每月债权报表外部应收余额明细应与财务报表

数据一致。 

二、年度考核部分 

第八条  销售客户管理：  

1、医疗单位客户、商业调拨客户（包括资产抵押授信客

户、无资产抵押授信客户）应分客户建立档案。 

2、客户档案应齐全。（A）、医疗单位客户应有：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单位地址、电话、传真、邮编、法定代表人姓名。

（B）、商业调拨客户（包括资产抵押授信客户、无资产抵押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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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客户）应有：GSP 证书、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许可证、税务登

记证、单位地址、电话、传真、邮编、法定代表人姓名。资产

抵押客户的档案内容，还应有抵押他项权证、抵押合同、销售

环节抵押授信申请书、信用限额申请表、股份公司审批文件。 

第九条  销售合同（协议）管理：  

1、商业调拨客户（包括资产抵押授信客户、无资产抵押

授信客户）应签订合同（协议）。 

2、合同（协议）内容应规范，包括：品名、产地、批号、

价格、金额、质量规定、结算方式及时间、管辖争议解决地应

在我方所在地法院。 

3、合同（协议）应按规定经过审核； 

4、合同（协议）应及时归档并由专人专柜管理。 

第十条  对账确权管理：  

1、医疗单位授信客户、不能做到半年或全年应收款清零

的必须每年完成一次对账确权工作。 

2、对账部门负责人和财务部门负责人应及时对《应收账

款对账余额调节表》、《外部对账函》的有效性进行审核。 

3、在对账过程中发现的差异情况应及时进行清理，并在

《对账余额调节表上详细注明差异原因，在对账确权后一个月

内处理完毕。《对账余额调节表》、《外部对账函》应归档保管。 

4、每年应有对账工作总结，在次年 1 月 15 日以前报股

份公司债权部。 

第十一条  送货凭据签收管理 

1、授信客户应留存客户的公章印模和有授权资格的收货

人规范、完整的签字字模。 

2、对收货客户签收的送货单应有专人对其有效性进行审

核和归档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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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二条  奖励：每年的上半年股份公司召开债权工作

会。对上年的债权工作进行评比表彰，即基础管理的年度考核

与月度考核综合进行评比，对债权管理工作好的单位予以表彰

和奖励，奖励金额 5000-20000 元。具体奖励办法另行文。  

 第十三条  处罚： 

1、每月按月度考核的内容对各公司进行考核，凡违反本

《办法》的，除对该公司通报批评外，将对相关责任人分别处

以 100-2000 元的罚款或按照太极集团〔2012〕256 号文件的

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2、当年发生债权损失的，单笔损失金额 5000 元、累计金

额 10000 元以上的单位取消奖励资格；同时按照债权管理终身

负责制和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赔偿制度》规定，

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如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除给予经

济处罚外，还将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以前相关文件

与本《办法》有抵触之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

股份公司债权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授权债权部对各公司进行督促、检查、

考核。 

 


